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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

中

2

路

1

号深圳软件园（二期）

9

栋

4

楼

401

室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

7

人，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贺宪宁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数量的议案》，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

本次激励计划

"

）

16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

自愿放弃认购，公司拟向此

16

人授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合计

91,000

股。根据公司

2016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675,000

份调整

为

584,000

份，激励对象由

104

人调整为

88

人，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维持不变。

除以上情况外，本次授予的权益与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内容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议案》，表

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的有关规

定以及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

2017

年

5

月

26

日为授予日，授予

88

名激励对象

584,000

份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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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深圳软件园

9

栋

401

号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会议形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会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潘明秀女士主持，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数量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审查公司激励对象相关情况是否符合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 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再次确认，监事会认为：

（

1

）鉴于个别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和自动放弃激励资格，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对象及其首次获授的权益数量进行了调整，本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从

104

人调整为

88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675,

000

份调整为

584,000

份。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8

号

--

股权激励计划》及《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

2

、 经过上述调整后，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任职人员，激励对象

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

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情形，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8

号

--

股权激励计划》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作为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

、 除前述部分激励对象因发生离职和自愿全部放弃其应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原因未获

得授予外， 公司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

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议案》，表

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

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

2017

年

5

月

26

日为授予日，授予

88

名

激励对象

584,000

股限制性股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安车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0547� � � �证券简称：航天发展 公告编号：2017-027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江苏大洋海洋装备有限公司65%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南京长峰航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南京长峰

"

）于

2017

年

1

月

2

日与荀金标、蔡君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性框架协议》。南京长峰拟

以现金方式收购荀金标、蔡君合计持有的江苏大洋海洋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苏大洋

"

）

65%

的

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1

月

3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意向性框架协

议的公告》）。现将本次收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进展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长峰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与自然人荀金标、蔡君签署了《江苏大洋海洋装备有

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南京长峰拟现金方式收购荀金标持有的江苏大洋

9.94%

股权和蔡君持有的江

苏大洋

55.06%

股权，分别对应收购价款

1,312.08

万元和

7,267.92

万元，收购总价款为

8,580

万元。本次收

购完成后，南京长峰合计持有江苏大洋的股权比例为

65%

。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该股权收购事项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荀金标，身份证号码：

320826********2234

；住所：靖江市江阴经济开发区

********10

号；

（二）蔡君，身份证号码：

321024********2625

；住所：靖江市江阴经济开发区

********10

号。

荀金标、蔡君为江苏大洋的股东。荀金标目前担任江苏大洋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蔡君目前担任

江苏大洋监事兼财务总监。荀金标和蔡君系夫妻关系。

荀金标、蔡君与公司及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

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江苏大洋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泰兴市虹桥镇七圩村

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8366576470XC

4

、法定代表人：荀金标

5

、注册资本：

13,040

万元

6

、成立时间：

2007

年

8

月

6

日

7

、经营范围：海洋工程类装备、船舶、整车改装类装备、箱组类装备、营具类装备、发电方舱、机电

设备制造类装备、工程机械制造类装备制造、研发、设计、修理、销售；钢结构加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8

、本次收购前江苏大洋股东结构：荀金标持有

44.94%

股权；蔡君持有

55.06%

股权。

9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5

年末，江苏大洋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399,206,150.71

元，净资产为

72,565,159.15

元，营业收

入为

204,172,014.65

元，净利润为

-3,483,163.73

元。

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江苏大洋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481,573,118.53

元，净资产为

73,956,564.77

元，

2016

年

1

月

-11

月营业收入为

161,447,916.74

元，净利润为

1,391,405.62

元。

江苏大洋

2015

年、

2016

年

1

月

-11

月审计报告（瑞华苏专审字

[2017]32090004

号）经由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审计。

10

、评估结果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南京长峰航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拟购买股权涉及的江

苏大洋海洋装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沪东洲资评报字【

2016

】第

1184257

号

)

（以下简

称

"

《评估报告》

"

），截止到评估基准日

2016

年

11

月

30

日，江苏大洋净资产的账面价值

73,956,564.77

元，

评估价值

132,038,448.82

元。同账面价值相比，评估增值额

58,081,884.05

元，增值率

78.53%

。

11

、本次拟收购的江苏大洋

65%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

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股权转让价格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江苏大洋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的净资产评估

值为

1.32

亿元人民币。南京长峰拟以现金方式收购荀金标和蔡君合计持有的江苏大洋

65%

股权，其中

收购荀金标持有的江苏大洋

9.94%

股权，收购蔡君持有的江苏大洋

55.06%

股权，分别对应收购价款

1,

312.08

万元和

7,267.92

万元，收购总价款为

8,580

万元。

2

、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款分三期支付： 第一期在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并且江苏大洋取

得工商登记机关核发的准予变更通知书后

1

个月内，南京长峰向荀金标和蔡君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65%

（即

5,577

万元）；第二期在江苏大洋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1

个月内，南京长峰向荀金标和蔡君支付

股权转让款的

20%

（即

1,716

万元）；第三期在江苏大洋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1

个月内，南京长峰向

荀金标和蔡君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5%

（即

1,287

万元）。

3

、承诺事项

荀金标和蔡君向南京长峰承诺： 江苏大洋

2017

年度至

2021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9,

998.71

万元；若江苏大洋没有完成上述承诺净利润，则南京长峰有权要求荀金标和蔡君以转让股权

或支付现金的方式对南京长峰进行补偿。

4

、过渡期安排

2016

年

11

月

30

日至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日前一个月的最后一日的期间为过渡期。

江苏大洋在过渡期产生的期间损益由荀金标和蔡君承担或享有。 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后，如果江苏大洋在过渡期出现盈利，则盈利部分归荀金标和蔡君单独享有，由江苏大洋通过分红的

方式分配给荀金标和蔡君（分红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江苏大洋代扣代缴）；如果江苏大洋在过渡

期出现亏损，则亏损部分由荀金标和蔡君以现金方式补足。

5

、协议生效条款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署后并在下列条件成就时生效：（

1

）本次股权转让已依法按照南

京长峰章程的规定履行了批准或授权程序。（

2

） 江苏大洋依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股权事项，已

依法和按照章程的规定履行了批准和授权程序。（

3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股权事项，已得到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有权审批机关的审批。

五、本次收购股权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发展方向，有助于公司夯实电子蓝军产业板块，实现业务协同发展、做大做强。

公司子公司南京长峰以

"

电子蓝军

"

为业务引领，此次收购的江苏大洋具备高速靶船的研制能力

与生产经验，有生产和交付海上模拟平台经验。本次收购完成后，南京长峰将有能力专业从事全任务

系统靶船、高速靶船、大型海上船舶等海上蓝军装备的研发和生产，提升电子蓝军装备配套层级，增强

该产业板块整体发展实力。

本次收购可以有效补充电子蓝军产业板块，符合公司发展的战略需要，并将进一步提升公司规模

和盈利能力。从客户需求方面，也符合我国的军事装备和国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六、备查文件

1

、江苏大洋海洋装备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

、审计报告；

3

、评估报告书及评估说明。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0680� � �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0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7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7

年

5

月

25

日（星期四）至

2017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五），其中：

①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30

至

11:

30

，下午

13:00

至

15:00

；

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7

年

5

月

25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26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

327

国道

58

号公司总部大楼

109

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

、主持人：张秀文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4

人，代表股份

343,766,

01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70547%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4

人，代表股份

343,604,23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27.69243％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代表股份

161,7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04％

。

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董事会

2016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43,615,4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20%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6%

；

弃权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4%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20,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9862%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578%

；

弃权

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560%

。

表决结果：通过。

2

、监事会

2016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43,615,4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20%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6%

；

弃权

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4%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20,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49862%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578%

；

弃权

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560%

。

表决结果：通过。

3

、公司

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43,607,4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87%

；

反对

150,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0%

；

弃权

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3%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508%

；

反对

150,5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0138%

；

弃权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354%

。

表决结果：通过。

4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43,607,4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87%

；

反对

150,5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80%

；

弃权

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3%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508%

；

反对

150,5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0138%

；

弃权

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354%

。

表决结果：通过。

5

、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343,600,4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83%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6%

；

弃权

2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1%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05,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95449%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578%

；

弃权

20,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973%

。

表决结果：通过。

6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2016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3,455,422.05

元，母公司的净利润

136,124,990.12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用当年利润

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不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118,803,001.38

元，本年度未

分配利润为

1,254,927,991.50

元。

为保证公司有较为稳定的现金流，维持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结合公司

2016

年度盈利情况及

2017

年的生产经营、投资的实际情况，拟定公司

2016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同意

343,607,4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87%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6%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509%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578%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13%

。

表决结果：通过。

7

、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343,607,4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87%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6%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509%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578%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13%

。

表决结果：通过。

8

、关于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1

、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

841,9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5086%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1991%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923%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509%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578%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13%

。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342,765,440

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8.2

、与山东山推胜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

821,93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2659%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1698%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643%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509%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578%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13%

。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张秀文合计所持

342,785,501

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8.3

、与临沂山重挖掘机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

841,9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5086%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1991%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923%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509%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578%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13%

。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所持

342,765,440

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8.4

、与山推铸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

343,607,4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87%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6%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509%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578%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13%

。

表决结果：通过。

8.5

、与小松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表决情况：

同意

343,607,4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87%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6%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509%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578%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13%

。

表决结果：通过。

9

、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42,88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273%

；

反对

871,1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40%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6,9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589%

；

反对

871,1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7498%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13%

。

表决结果：通过。

10

、关于与有关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建立工程机械授信合作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43,604,2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94%

；

反对

148,4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319%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09,6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34567%

；

反对

148,4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8520%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13%

。

表决结果：通过。

11

、关于与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838,7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83105%

；

反对

148,4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83972%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923%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09,6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34567%

；

反对

148,4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8520%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13%

。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342,765,440

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12

、关于聘任

2017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43,607,4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387%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26%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67508%

；

反对

145,28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5578%

；

弃权

13,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14%

。

表决结果：通过。

1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42,87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69%

；

反对

871,1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40%

；

弃权

2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91%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79,9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23529%

；

反对

871,1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67498%

；

弃权

20,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8973%

。

表决结果：通过。

14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

大会选举张秀文先生、江奎先生、申传东先生、吴汝江先生、唐国庆先生、苏子孟先生、陈敏女

士、王金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与职工代表董事孙学科先生共同组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其中苏子孟先生、陈敏女士、王金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任期

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以上三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审查无异

议。

各非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选举结果如下：

14.1

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非独立董事

14.1.1

张秀文

同意

343,607,436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

数

99.9538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5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83.67519%

；

表决结果：张秀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4.1.2

江 奎

同意

343,617,436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

数

99.95678%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22,835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84.70461%

；

表决结果：江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4.1.3

申传东

同意

343,588,436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

数

99.94834%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793,835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81.71928%

；

表决结果：申传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4.1.4

吴汝江

同意

343,588,441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

数

99.94834%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793,840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81.71980%

；

表决结果：吴汝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4.1.5

唐国庆

同意

343,617,436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

数

99.95678%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22,835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84.70461%

；

表决结果：唐国庆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14.2

、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2.1

苏子孟

同意

343,617,436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99.95678%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22,835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对每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84.70461%

；

表决结果：苏子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2.2

陈敏

同意

343,617,439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99.95678%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22,838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对每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84.70492%

；

表决结果：陈敏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2.3

王金星

同意

343,607,436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99.9538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5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对每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数

83.67519%

；

表决结果：王金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5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大会选举王俊伟女士、刘淑兰女士、薛立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

工代表监事陈宏军先生、金鹏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各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选举结果如下：

15.1

王俊伟

同意

343,617,436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

决权数

99.95678%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22,835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对每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

数

84.70461%

；

表决结果：王俊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15.2

刘淑兰

同意

343,607,436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

决权数

99.9538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5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对每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

数

83.67519%

；

表决结果：刘淑兰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15.3

薛立伟

同意

343,607,439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对每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

决权数

99.95387%

；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812,838

份表决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对每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所持平均表决权

数

83.67550%

；

表决结果：薛立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三、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公司

2016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已

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项瑾、文亦佳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

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

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680� � � �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1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下午在公司总部大楼

203

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两

种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其中董事江奎、申传东、吴汝江，独立董事苏子孟采

用通讯方式表决，会议由张秀文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1

、选举张秀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李殿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聘任袁青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人员任期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3

、经总经理提名，聘任唐国庆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任期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以上人员中，张秀文先生、唐国庆先生的简历详见

2017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上刊登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李殿和先生、袁青女士简历参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

为：公司聘任的人员均具备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上述人员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通过如下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

(1)

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张秀文，成员：江奎、申传东、吴汝江、孙学科、唐国庆、苏子孟、陈敏、

王金星；

(2)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陈敏，成员：王金星、申传东；

(3)

提名委员会：召集人：苏子孟，成员：王金星、张秀文；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苏子孟，成员：王金星、江奎。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宋政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参见附件），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

期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

一、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殿和先生，

1966

年出生，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本公司总经理、党委委员。

1989

年

7

月加入公司，历任山东山推工程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山东山推工程机械成套设

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国际事业本部副本部长，国内营销事业部总经理，海外发展部部长，山推重工

机械有限公司董事，山推楚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现任本公

司总经理、党委委员，山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山推兖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山推工程

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监事长，山推抚起机械有限公司监事长，小松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具有丰富的国际贸易运作和企业运营管理经验。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为关联企业小松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山东山推机械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

事，持有本公司股票

20,061

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袁 青女士，

1976

年出生，大学文化，管理学学士，经济师、助理会计师，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1

年

8

月加入公司，

2006

年

1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山推股份公司证券部主管、副部

长、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证券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财务管理部

副部长。具有丰富的证券事务管理经验。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

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和联系方式：

宋 政先生，

1983

年出生，大学本科，管理学学士，会计学专业，

2008

年

7

月至

2011

年

8

月在本公

司财务管理部从事银行结算、融资管理等工作，

2011

年

8

月至今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部）从

事信息披露等工作，

2012

年

3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

主管。

办公电话：

0537-2909532

传 真：

0537-2340411

电子邮箱：

zhengq@shantui.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

327

国道

58

号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

上市规则》及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680� � �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2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下午在公司总部大

楼

203

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7

年

5

月

23

日以书面和电子

邮件两种方式发出。公司监事王俊伟、刘淑兰、薛立伟、陈宏军、金鹏出席了会议，其中监事薛立伟

以传真方式表决，会议由监事王俊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选举王俊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

2017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

的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任期自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

表决结果为：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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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现场召开时间 2017年 5月 26日 14：30

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创智路 1号北纬国际中心 B座 22层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彬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68,108,185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7.765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19人，代表股份 350,704,587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5.034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 人， 代表股份 17,403,598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731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368,108,185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97,7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公司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368,108,185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97,7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368,108,185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97,7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368,108,185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97,7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公司续聘 2017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368,108,185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97,7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确认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同意 18,697,723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97,7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368,108,185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97,7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听取《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2016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 2016 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 2016年度述职报告》。

9、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 368,108,185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697,7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昕、潘继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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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神雾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雾集团” ）的通知，神雾集团将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

进行补充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

万

股

）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神雾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是

1133

2017

年

5

月

25

日

2019

年

11

月

19

日

长江证券

（

上

海

）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3.24%

补充质押

神雾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是

867

2017

年

5

月

25

日

2019

年

11

月

22

日

长江证券

（

上

海

）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48%

补充质押

合计

2000 5.72%

公司控股股东神雾集团分别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和 2017 年 5 月 22 日将其持有的合计

5000 万股公司股份质押给了长江证券 （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17-032 号公告。 目前由于质押股份的市值减少， 根据约定神雾集团分别补充 11,330,000

股、8,670,000股给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质押，以上质押已于 2017年 5 月 25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 本次补充质押合计 20,

000,000股，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5.72%，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14%。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神雾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349,410,46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4.83%，

其中已质押股份 199,000,000股，占神雾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6.95%，占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 31.23%。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26日


